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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29              证券简称：吉视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15-076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四方广电数据业务互联互通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合作情况简介 

2015 年 9 月 20 日，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广电”）与黑龙江广播电视网

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江广电”）、北方联合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

宁广电”）、内蒙古广播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广电”）（四家公司统一简称为“四

方”）共同签署了《四方广电数据业务互联互通合作协议》。四方本着平等互利，合作共赢，资

源共享，共同发展的原则，结成长期、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四方在互联网、直播电视、互动

电视、行业应用、信息服务等领域基础上，积极开发新的合作领域，充分利用各自有形和无形

资源，进行深层次，全方位的合作，共同打造北方四省广电网络运行平台、开创广电网络业务

发展的新模式。四方就具体合作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二、合作原则 

四方从资源层、技术层、业务层、应用层、实施层和服务层开展全方位的合作。以高清交

互业务及宽带互联网业务为核心、逐步拓展增值业务范畴，提升网络资源价值，联合创建应对

竞争的合力，共同发展，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最大化。 

三、合作内容 

3.1 互联互通光纤波分通道的建设与维护 

3.2 互为输出的互联网镜像内容服务资源建设 

3.3 互为输出的互联网缓存内容服务资源建设 

3.4 互为输出的广电互联网内容服务资源建设 

3.5 互联网出口引入、互为备份建设 

3.6 互为输出的视频内容资源建设 

3.7 互为输出的交互信息服务内容资源建设 

四、合作期限 

本协议四方签字盖章日起生效，本协议有效期五年。本协议到期后各方如无书面异议，协

议自动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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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合作各方的权利及义务 

5.1 四方组织机构成员有义务对互联互通、互为输出的内容资源建设做好总体规划设计，

制定目标、分布实施、逐步完善。 

5.2 四方各自对自己网络内互联网用户的上网行为进行监控与管理，如出现用户上网的违

规、违法言行，由各自独立处理并承担相应责任及后果。 

5.3 四方用户互联互通互访后，一方的用户访问其它任意方的数据中心出现故障时，被访

问方有责任和义务配合对方及时排除故障。 

5.4 四方各自对自己网络覆盖范围内的光纤物理传输通道的安全负责、对互为提供的信息

内容安全负责、对互为提供的网络资源、信息资源版权负责、对互为提供的业务运营资质负责。 

5.5 四方有义务对本协议描述的合作内容，不断提出优化和扩展，实现更广域的国内广电

网络互联互通联盟，增强竞争合力、提高各自企业核心竞争力。 

5.6 四方有义务充分发挥各自主导作用，提出完善、合理的业务需求，严格按照项目管理

和质量控制的规范进行，确保项目质量。 

5.7 四方采取定期高层互访、业务交流研讨等多种形式，及时沟通合作项目进展情况，不

断拓展合作的新领域。 

六、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签署后，公司将在物理层面与其他北方三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光纤通道互联互通。

届时，公司将与合作各方共同协商、引进并落地 IDC 镜像网站服务器，共享各方互联网出口

带宽资源的输出，全方位实现各方镜像服务内容、互联网缓存服务内容、互联网公共信息服务

内容、高清（原创）视频内容，以及基于智慧城市的交互信息服务内容等优质资源的全面共享。

从而将有效降低公司公网出口带宽资源及互联网资源相关业务成本。同时，公司将以本次四方

实现互联互通战略合作为有利契机，以公司制定的“广电网络光纤入户”标准为核心基础，在宽

带业务、数据专网业务领域全面发力。并积极围绕宽带中国、宽带广电、互联网+、信息消费

与智慧城市建设等国家战略，全面夯实内容服务产品，提升公司内容服务质量与网络运营品质。 

七、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合作框架协议，对业绩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